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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察工作

【机构改革】 　 积极配合国家监察体制改革ꎬ 深入

推进司法责任制改革ꎮ 配合纪委做好职能、 机构、

编制划转以及线索移交、 人员转隶工作ꎬ 共划转

编制 ５ 名ꎬ 转隶干警 ２ 人ꎮ 按照上级检察机关关

于 “大部制” 改革的部署要求ꎬ 结合本院情实际ꎬ

确定 “依托现有人员ꎬ 打破现有结构ꎻ 形成相互

监督ꎬ 相互配合的工作格局” 思路ꎬ 经院党组反

复讨论ꎬ 拟定设立 “五部” 的 “大部制” 改革方

案已上报州检察院ꎮ

【审查逮捕】 　 ２０１８ 年ꎬ 受理公安机关提请批准

逮捕案件 ２３ 件 ３０ 人ꎮ 经审查ꎬ 批准逮捕 １３ 件 １８

人ꎬ 不批捕 １０ 件 １２ 人ꎬ 其中不构成犯罪不捕 ３

人ꎬ 证据不足不捕 ５ 人ꎬ 无社会危害性 ２ 人ꎮ

【审查起诉】 　 办理审查起诉案件 ２０ 件 ２３ 人 (含

２０１７ 年留存 ３ 件 ４ 人)ꎮ 经审查ꎬ １３ 件 １４ 人已依

法向县法院提起公诉ꎬ ９ 件 １１ 人已作出有罪判决ꎻ

２ 件 ４ 人依法移送州检察院ꎻ ５ 件正在审查ꎮ 全年

无错捕、 错诉案件ꎮ 充分发挥提前介入引导侦查

职能优势ꎬ 保障侦查过程合法、 引导取证ꎬ 全年

提前介入 １０ 起命案ꎮ

【控告申诉检察】 　 ２０１８ 年申请侦查人员出庭 ２

人 (次)ꎬ 开展评议庭 １ 次ꎬ 多媒体示证 ２ 次ꎮ 构

建 “大控申” 体系ꎬ 利用检察长接访、 带案下访、

“检察开放日” 等形式ꎬ 受理群众来信来访、 接

访ꎬ 化解矛盾ꎮ

【司法救助】 　 ２０１８ 年ꎬ 向符合救助条件的 ３ 名

刑事被害人及亲属、 ４ 名事实孤儿发放救助金 ３􀆰 ５

万元ꎮ

【刑事执行检察】 　 一是定期开展监管场所执法检

查ꎬ 开展安全大检查 １１ 次ꎻ 开展监督维护在押人

员合法权益专项活动ꎬ 严防诉讼过程中出现不按

时换押、 不按时交付执行、 超期羁押等违法行为ꎬ

向监管场所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 ４ 件、 检察建议 ３

份、 口头建议 ２０ 次ꎬ 均被采纳ꎮ 二是强化交付执

行和社区矫正检察工作ꎬ 重点清理脱管、 漏管问

题ꎬ 向县司法局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 １ 份、 检察

建议书 １ 份ꎬ 均被采纳回复ꎮ

【民事行政检察】 　 ２０１８ 年ꎬ 共监督县法院民事

调解案件 ８ 件、 行政裁定案件 ４ 件ꎬ 合法率

１００％ ꎮ 开展财产刑执行监督工作ꎬ 维护被执行人

及其相关人的合法利益ꎬ 积极开展 “回头看” 活

动ꎬ 清理核查涉及财产刑生效的刑事案件ꎬ 并针

对存在的问题向县法院发出检察建议 １ 份ꎬ 被法

院采纳ꎮ

【法律监督】 　 ２０１８ 年监督立案 １ 件ꎬ 监督撤案 １

件ꎬ 纠正漏捕 １ 案 １ 人ꎬ 成功追诉漏罪 １ 件 １ 人ꎮ

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 １２ 份ꎬ 检察建议 １９ 份ꎬ 采

纳率 １００％ ꎮ

【两法衔接】 　 年初ꎬ 与县法制办联合印发 “两

法衔接” 工作要点ꎻ 分别于 ５ 月、 ７ 月、 ８ 月开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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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次全县两法衔接工作检查ꎬ 抽查 ２３ 个行政执法

单位ꎬ 查阅卷宗 ６８ 件ꎬ 存在问题通报 ２ 次ꎻ ８ 月ꎬ

召开联席会议通报全县 “两法衔接” 工作开展情

况和取得的成效ꎬ ２９ 个成员单位负责人参会ꎮ 全

年ꎬ 登录 “两法衔接” 平台 ４４８ 次ꎬ “两法衔接”

平台录入行政处罚案件 ４０ 件ꎬ 建议行政执法机关

移送涉嫌犯罪案件 １ 件 １ 人ꎬ 监督公安机关立案

侦查 １ 案 １ 人ꎮ

【公益诉讼】 　 ２０１８ 年ꎬ 共立案公益诉讼案件 ８

件ꎬ 提出检察建议、 履行诉前程序 ８ 件ꎬ ８ 件公益

诉讼案件均已整改落实ꎮ １􀆰 年初ꎬ 与州检察院民

行处组成联合办案组ꎬ 立案调查甲拉西河道内生

活垃圾乱倒乱堆问题ꎬ 针对该现象和问题向住建

局、 县水务局、 县环林局发出公益诉讼检察建议ꎬ

要求三部门制定整改方案并进行整改ꎮ ２􀆰 ５ 月ꎬ

与县食药工商质监局组成工作组对区乡副食品店、

乡卫生院、 学校食堂等开展联合检查ꎮ 以现场抽

查、 查阅资料、 随机询问等方式ꎬ 检查从业主体

资格、 进销台账、 肉食品检疫证明、 从业人员健

康证、 药品管理、 过期药品、 食品添加剂使用、

餐饮具消毒等情况ꎮ 对 １ 家副食店因无照经营、

未登记进销台账等问题当场发出责令改正通知书ꎮ

对无证营业、 销售过期产品、 从业人员无健康证

及乡卫生院过期药品未处理等问题进行立案调查ꎬ

并向县食药工商质监局、 卫计局发出诉前检察建

议 ５ 份ꎬ 已完成整改落实ꎬ 并回复县检院ꎮ

【案件管理】 　 强化案件流程监控和内部监督制

约ꎮ 发出案件流程预警 ４６ 期ꎬ 案件监督管理情况

通报 ８ 期ꎬ 开展年度办理案件质量评查 ４９ 件ꎮ

【法律宣传及预防】 　 邀请州县人大代表、 政协委

员、 人民监督员、 教育行政部门、 学校负责人及

学生代表参加 «关注未成年人健康成长» 主题检

察开放日活动 １ 次ꎻ 邀请省、 州、 县人大代表、

政协委员、 人民监督员、 行政执法机关代表参加

“走进 １２３０９ꎬ 检察为民新体验联谊活动” １ 次ꎬ

收集意见建议 １０ 条ꎬ 并逐一分析整改ꎮ 全年依法

公开重要案件信息 １２ 条ꎬ 法律文书 ６ 篇ꎻ 门户网

站发布信息 １５０ 余条ꎻ 微信公众号发布信息 ６８

条、 微博发布信息 １９ 篇、 今日头条发布信息 ６８

篇ꎬ 其中被国家、 省、 州级媒体平台采纳 ３３ 篇ꎮ

开展 １ 起未成年刑事被害人家属走访慰问ꎻ 在县

中学建立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基地ꎬ 在 ２２ 所学校开

展 “法治进校园” 活动 ２３ 场次ꎬ 受教育人数达

６７８６ 人ꎬ 法治进校园覆盖率达 ９０％以上ꎮ

【社会稳定】 　 一是制定执勤巡逻、 应急方案及虫

草季节维护社会稳定等方案、 预案方案ꎮ 与全院

干警签订承诺书ꎬ 落实 ２４ 小时执勤、 领导带班和

汇报制度ꎬ 加强网格重点部位巡逻、 安全防范和

宣传工作ꎮ 全年参与执勤巡逻 ５０７ 人次ꎬ 派出车

辆 １５０ 余车次ꎬ 管辖网格内无事件发生ꎮ 二是不

定时对 “重点人员” “回流人员” 开展思想教育、

动态关注ꎬ 开展谈心谈话 １４ 人次ꎬ 主动掌握其动

向ꎮ 三是深入联系寺庙开展 “同心同向”、 法制教

育、 形势教育、 生命教育ꎬ 送法进寺庙共计 ７ 次ꎮ

【队伍建设】 　 １􀆰 组织各类学习 ３０ 余场 ４５０ 余人

次ꎬ 组织培训 １５ 期ꎬ 派出干警外出考察学习 １９

人次ꎮ ２􀆰 班子成员和干警结合自身岗位查找廉政

风险点ꎬ 提出具体防控举措ꎬ 严格党风廉政责任

制的落实ꎬ 提升履行主体责任和 “一岗双责” 能

力ꎮ ３􀆰 派出干警 ６０ 余人次参加省州县业务轮训、

技能竞赛ꎻ 派出 １８ 名干警与宜宾市两级检察机关

开展业务学习、 对口交流ꎮ ４􀆰 完成 １ 名员额检察

官选拔、 ４ 名四级高级检察官晋升、 ３ 名新进人员

入职工作ꎮ ５􀆰 加强对办案纪律、 窗口部门接待等

工作的常态督查ꎮ 一年来ꎬ 班子成员和干警无违

纪违法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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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群众工作】 　 ２０１８ 年ꎬ 派出工作小分队 ３４ 个

２００ 人次ꎬ 购买大米、 清油、 茶叶等物资看望慰

问结对亲戚和贫困户 １０８ 户ꎬ 价值 １􀆰 ８ 万元ꎻ 投

入 ０􀆰 ３５ 万元看望慰问洛古乡贫困党员ꎻ 投入 １􀆰 ６

万元完成日古村活动室院坝硬化和附属设施建设ꎻ

协调资金 ５ 万元维修洛古寺ꎮ 派出 ２ 名优秀干警

分别担任洛古乡日古村第一书记、 然布村工作队

队员ꎬ 培养村入党积极分子 １ 名ꎬ 村级后备干部 ９

人ꎮ 开展 “三会一课” 等活动 ２３ 场次ꎻ 深入寺庙

专题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、 习总书记西藏工作重

要论述、 四川省藏传佛教寺庙治理 ６６ 条等相关政

策 １３ 次ꎬ 协调洛古寺僧侣参加健康体检ꎻ 结合依

法治县、 综治维稳、 脱贫攻坚等工作ꎬ 深入乡村、

寺庙、 学校开展法律宣讲 ５０ 余场ꎬ 受教育群众、

僧尼、 学生 ２３００ 余人ꎮ 宜宾市筠连县检察院资助

洛古小学学生物品价值 ５ 万余元ꎮ

【大事记】 　 １􀆰 ３ 月ꎬ 正式转隶干警 ２ 人到县纪委

监察委ꎬ 并从县检察院政法专项编制中划转 ５ 名

编制至县监察委ꎮ ２􀆰 ５ 月 ３ 日ꎬ 在县检察院会议室

召开宜宾、 屏山县检察院与县检察院对口援建工

作座谈会ꎮ ３􀆰 ７ 月 ７ 日ꎬ 向洛古乡东风村幼儿园转

发珙县检察院援助的校服、 学习用具等物资ꎮ ４􀆰 ６

月 １２ 日ꎬ 省院工作组到院调研视察工作ꎮ ５􀆰 ６ 月ꎬ

州检察院党组副书记、 副检察长易兵一行工作组

来院开展调研指导ꎮ ６􀆰 １０ 月 １８ 日ꎬ 成立检察建议

宣告室ꎮ ７􀆰 １１ 月 ９ 日ꎬ 在县检察院会议室开展

“１２３０９” 联谊活动ꎮ ８􀆰 １２ 月 ７ 日ꎬ 检察长扎西多

吉首次列席法院审委会ꎮ ９􀆰 １２ 月 ２８ 日ꎬ 洛古乡日

古村村两委向县检察院党支部赠送 “结对互学固

党建ꎬ 携手帮扶促发展” 锦旗ꎮ

(审核: 张保平 / 撰稿: 林文星)

审判工作

【刑事审判】 　 ２０１８ 年ꎬ 共审结各类刑事案件 １７

起ꎬ 较 ２０１７ 年上升 １２０％ ꎮ 判处犯罪分子 １３ 人ꎬ

其中 １０ 年以上 １ 人ꎮ 在刑事审判中ꎬ 坚决贯彻

“严打” 方针ꎬ 依法从重从快打击各种严重刑事犯

罪ꎮ 如阿某故意伤害一案ꎬ 在查明犯罪事实的基

础上ꎬ 依法从重判处阿某有期徒刑 １１ 年ꎮ 有力地

震慑了犯罪ꎬ 教育了群众ꎮ

【民事审判】 　 ２０１８ 年ꎬ 共审理民商事案件 １３

起ꎮ 在审判中ꎬ 我们始终坚持文明执法ꎬ 公正执

法ꎬ 注重调解ꎬ 化解民间矛盾纠纷ꎮ 全年调解结

案 ３ 件ꎬ 调解率达 ２５％ ꎬ 使大量民事案件做到案

结事了ꎬ 减少了上诉率和上访量ꎮ

【行政审判】 　 在行政审判工作中ꎬ 认真落实依法

治县的方略ꎬ 始终坚持依法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与

监督、 支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并重的原则ꎮ ２０１８

年ꎬ 本院行政司法救助案件 １ 件ꎬ 救助金额 １􀆰 ８４５

万元ꎮ

【执行工作】 　 ２０１８ 年ꎬ 严格遵守执行程序ꎬ 加

大工作力度ꎬ 强化执行措施ꎬ 提高执行艺术ꎮ “案

子办错了ꎬ 一切无从谈起ꎻ 案子办对了ꎬ 执行也

要到位ꎮ 如果执行不到位ꎬ 打了法律白条ꎬ 司法

公信力也无从谈起”ꎮ ９ 月 ４ 日ꎬ 在全省法院 “执

行大会战” 集中攻坚统一行动中ꎬ 本院抽派干警

７ 名ꎬ 共执结各类诉讼案件 １４ 起ꎬ 执结标的额达


